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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办全省建筑业职业技能大赛的通知

各市、州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总工会，中央在鄂和省工商注册建筑业企业：

为喜迎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，充分展示我省广大建筑工人的崇高风采，进一步激发和调动全省建筑行业立足岗位练兵、提高专业技能的积极性主动性，更好地承担起建设战略支点的重任，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省总工会决定9月下旬共同举办全省建筑业职业技能大赛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赛程安排
本次建筑业职业技能大赛为省级二类大赛，分预赛、决赛两个阶段进行。
（一）预赛由各市州住建委、人社局、总工会于9月18日之前自行组织。
（二）决赛于9月27-29日在荆州市举行。

（三）各地根据预赛情况，分别按地区组成1个综合参赛队参加决赛；中央在鄂和省工商注册建筑业企业，分别组队直接参加决赛。具体参赛名额分配见附表。
二、大赛工种
参赛分为砌筑工、钢筋工、镶贴工、抹灰工、精细木工5个工种。
三、组织领导
（一）为组织好全省建筑业职业技能大赛，成立大赛组织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大赛组委会）（见附件1），负责大赛的组织和管理工作。组委会下设办公室和评判委员会。办公室负责制定竞赛规则、命题等技术工作以及大赛工作指导和日常管理工作（见附件2）；评判委员会负责大赛成绩认定以及申诉受理、仲裁工作（见附件3）。
（二）各市州、有关省工商注册企业、在鄂央企，分别负责做好预赛的组织和向全省决赛推荐选手工作。
四、参赛人员条件及评定标准

（一）参赛人员。在省内注册的建筑业企业的一线操作人员，凡从事赛事指定的5个工种工作，年龄在18周岁以上，身体健康，与企业签订一年以上的劳动合同，有一定的文化理论基础，持有4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均可报名参加。除精细木工外，其他4个工种每名参赛选手可带1名辅助工。
（二）评定标准。预、决赛按笔试和实际操作进行考核，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《国家职业标准》（高级工）为职业技能评定标准。5个工种笔试成绩占30%，实际操作成绩占70%。工具自备。工效考核按省建筑劳动定额执行，作业时间不超过4小时。
五、表彰奖励
    （一）决赛每个工种设一等奖1名，二等奖2名，三等奖5名。对获奖选手，均给予相应奖励。对5个工种的一等奖获得者授予“湖北五一劳动奖章”；对每个工种的前3名，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授予“湖北省行业技术能手”荣誉称号，晋升一级职业资格等级，已具有技师职业资格的可晋升高级技师职业资格；对4-8名选手，已取得职业资格的可晋升一级，最高晋升至技师。
（二）为鼓励各市州和有关在鄂央企、省工商注册企业组织好本次大赛活动，设立优秀组织奖若干。

（三）各地可对获奖选手给予其他精神和物质奖励。
六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严密组织。各地要高度重视全省建筑业职业技能大赛，切实把本次活动当作党的十八大召开前的一件喜事大事来抓。要加强组织领导，参照省里方案成立预赛相应组织、实施有关奖励。要搞好协调配合，做好本地区（本单位）建筑业职业技能预赛和全省建筑业职业技能决赛选手的选拔工作。
（二）坚守道德，公平竞争。各地要依据行业标准规范，严格监督检查，确保考核比赛全过程公开、公正、公平。要深入做好宣传动员工作，发动企业组织人员踊跃参赛，充分展示一线建筑工人精湛的专业技能和为企业争光、为人生添彩的精神风貌，充分展现企业的良好形象。
（三）广泛宣传，营造氛围。要充分利用报纸、广播、电视等新闻媒体，广泛宣传技能竞赛的有关情况，及时报道优秀选手的先进事迹，在全行业营造崇尚技能、尊重劳动、关爱技能人才的良好氛围。
（四）健全机制，强化培训。各地和广大建筑业企业要以职业技能大赛为契机，切实开展好职业技能竞赛岗位练兵活动。要通过技能竞赛活动，建立岗位练兵和技术比武的长效机制，进一步促进建筑业技能培训工作。
请各市州、有关中央在鄂和省工商注册建筑业企业，务必于9月18日前将参加决赛选手名单（报名表详见附件3）报组委会办公室，各选手随报名表交1寸照片4张，并附身份证复印件。
报名联系人：省建设工会  庞信孚 
电话：027-68873053    15907126384

地址：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12号    邮编：430071

QQ:11197218      厅网：310@hbsjst.gov.cn
报名要求：选手身份证、照片、聘用合同18日前特快专递寄省建设工会。

其他事项，请咨询湖北省建筑业职业技能大赛组委会办公室。
联系电话：1、省住建厅建设工会  庞信孚027-68873053 
2、省住建厅人事处   杨晓晶027-68873030

3、省建管局        陈兆曦027-87832773  
4、荆州市住建委    徐燕霞0716-8213901

附件：1、全省建筑业职业技能大赛组委会成员名单
      2、全省建筑业职业技能大赛组委会办公室成员名单
      3、全省建筑业职业技能大赛评判委会成员名单
4、全省建筑业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参赛选手名额分配表

5.全省建筑业职业技能大赛选手报名表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    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湖北省总工会
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一日
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  2012年9月11日印发

附件1：
全省建筑业职业技能大赛组委会成员名单

主  任：尹维真  省住建厅党组书记、厅长
副主任：占世良  省住建厅党组副书记、副厅长
张建平  省人社厅党组成员、副厅长

李如春  省总工会党组成员、副主席

毛传强  省住建厅党组成员、副厅长兼省建管局局长 

委  员：姚崇松  省建管局副巡视员

周春华  省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
高仲桥  省总工会职工技协办公室主任
曹向东  省住建厅人事处处长

毕德立  省住建厅建设工会主任
蔡  维  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副主任（正处）
周  丹  省建管局综合处处长

刘中强  省建管局质安处处长

叶  兵  省质安总站站长

李云清　荆州市住建委党组书记、主任

附件2：
全省建筑业职业技能大赛组委会办公室成员名单

主  任：姚崇松  省建管局副巡视员

副主任：毕德立  省住建厅建设工会主任

周  丹  省建管局综合处处长

高仲桥  省总工会职工技协办公室主任

张  淼  省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
叶旭辉  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副主任

成  员：杨晓晶  省住建厅人事处调研员

庞信孚  省住建厅建设工会副调研员
李文海  荆州市住建委副主任

        罗  辑  省建管局综合处副处长

        金玉祥  省建管局质安处副处长

        杨碧华  省质安总站副站长

附件3：
全省建筑业职业技能大赛评判委会成员名单

主  任：周春华  省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
副主任：蔡  维  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副主任（正处）

成  员：张  淼  省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

叶旭辉  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副主任
危道军  湖北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

杨从林  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质量督导部部长
杨发亮   武汉市地产集团恒达公司高级工程师

附件4：

全省建筑业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参赛选手名额分配表

	序号
	地区(单位)
	砌筑工
	钢筋工
	镶贴工
	抹灰工
	精细

木工
	合计

	1
	武汉市
	4
	4
	4
	4
	4
	20

	2
	黄石市
	2
	2
	2
	2
	2
	10

	3
	十堰市
	2
	2
	2
	2
	2
	10

	4
	荆州市
	2
	2
	2
	2
	2
	10

	5
	宜昌市
	2
	2
	2
	2
	2
	10

	6
	襄阳市
	2
	2
	2
	2
	2
	10

	7
	鄂州市
	1
	1
	1
	1
	1
	5

	8
	荆门市
	1
	1
	1
	1
	1
	5

	9
	孝感市
	2
	2
	2
	2
	2
	10

	10
	黄冈市
	2
	2
	2
	2
	2
	10

	11
	咸宁市
	1
	1
	1
	1
	1
	5

	12
	恩施州
	1
	1
	1
	1
	1
	5

	13
	随州市
	1
	1
	1
	1
	1
	5

	14
	仙桃市
	1
	1
	1
	1
	1
	5

	15
	天门市
	1
	1
	1
	1
	1
	5

	16
	潜江市
	1
	1
	1
	1
	1
	5

	17
	神农架林区
	1
	1
	1
	1
	1
	5

	18
	在鄂央企
	2
	2
	2
	2
	2
	10

	19
	省直企业
	2
	2
	2
	2
	2
	10

	20
	合计
	31
	31
	31
	31
	31
	155


附件5：
全省建筑业职业技能大赛决赛报名表

报名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住建委             人社局             总工会
	序号
	姓名
	工作单位
	年龄
	性别
	工作年限
	身份证号码
	手机号码
	贴照片处（4张）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
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
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
湖  北  省  总  工  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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